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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應用法規》
試題評析

今年審計應用法規共出四題。第一題為審計法與決算法之記憶性及觀念性題目，準備充分的考生應不難

作答。至於第二題為預算法之記憶性及應用性題目，惟考生須對何謂減少不經濟支出及增進財務效能，有較深

入之了解，並列舉實例，方能拿到高分。另第三題則為會計法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之記憶性題目，似有超出考

試範圍；此外，第四題係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的題目，亦似有超出考試範圍，故考生能不能在此科目拿到

高分，應係以第三題及第四題為決一勝負的關鍵；以上二題，若觀念清楚及融會貫通的考生，應可拿到高分。

綜上，今年審計應用法規試題，準備充分、熟記條文及觀念清楚的考生，應可拿到70或80分以上，一般考

生可能在50至70分之間。

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1項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憲

法第60條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憲法第104條規

定：「監察院設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第105條規定：「審計長應

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監察院組織法

第4條規定，監察院設審計部。審計法第3條規定：「審計職權，由審計機關行使之。」請依據

憲法、審計法及決算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從審計部隸屬監察院之關係，論述審計權之獨立性。（10分）

(二)行政院提出決算於監察院，審計長依法審核後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請說明此項程序在

課責機制之功能。（10分）

(三)請說明立法院審議審核報告之時限及後續處理程序。（5分）

答：
(一)我國中央政府採五權分立制度，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其中審計職權依

審計法第三條規定，由審計機關行使。又我國為尊重審計權獨立行使之超然地位，特以憲法第一百零四條

規定，於監察院設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並依監察院組織法規定，監察院設審計

部，審計長秉承監察院院長，綜理審計部事務，同時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另依審計法第十條規定，審計

人員依法獨立行使審計職權，不受干涉。綜上所述，審計權因此具有其超然獨立性。

(二)由於預算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總統公布後，始得執行，而決算係預算執行結果之報告，亦即一會計年度

收支之總報告，故決算依據決算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由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綜整提出後，

送交最高監察機關之監察院，並由其所屬之審計機關依法獨立審計，俟其完成審核後，再提出審核報告送

請最高立法機關及代表人民之立法院審議；此種行政院就其所屬行政機關執行預算的結果，有義務對監察

院與審計部提出解釋、說明及回復，以及有權對行政機關課責的審計部，再就其課責結果向代表人民及當

初審議預算的立法院，予以報告等，即是民主政治下最具典範的課責機制。至該課責機制所產生的功能，

即是督促被課責者（行政部門）了解其行為的可能後果，進而影響其偏好的形成及行為的選擇；至課責者

（審計部門）除一方面監督被課責者（行政部門）外，另一方面如被課責者行事出現違法或不當時，就必

須負起責任向其上級監察部門及代表人民之立法部門報告，俾其作出適當之處置。

(三)前述決算審核報告送至立法院後，依據決算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達後一年內

完成其審議，如未完成，視同審議通過。另依據決算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立法院對審

核報告中有關預算之執行，政策之實施及特別事件之審核、救濟等事項，予以審議，立法院審議時，審計

長應答覆質詢，並提供資料；對原編造決算之機關，於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列席備詢，或提供資料。最

後，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由立法院審議通過後，送交監察院，由監察院咨請總統公告；其中應守秘密

之部分，不予公告。

【參考書目】

1.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4-7頁一之(一)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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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3-26頁二之(二)2.及二(一)2.以及第3-32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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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各國政府為振興經濟，紛紛採取減稅、擴大財政支

出等指施，致各國公共債務遽增。近期希臘等國家陸續傳出債務危機，「財政紀律」再受各國

重視。請依據預算法規定，回答下列有關「財政紀律」問題：

(一)預算編製及執行之基礎及應遵守之原則。（2分）

(二)政府財政收支，應編入預算之項目。（3分）

(三)政府執行財政收支，應受之限制。（16分）

(四)為避免國家財政失衡，立法委員提出法律案，應受之限制。（4分）

(五)請試提供政府減少不經濟支出與增進財務效能之建議。（5分）

答：
(一)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並遵守總體經濟均衡之原則（預算法第一條第三項）。

(二)政府歲入與歲出、債務之舉借與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及債務之償還，均應編入其預算。並得編列會計

年度內可能支付之現金及所需未來承諾之授權（預算法第十三條）。

(三)政府執行財政收支，應受之限制如下：

1.預算收支應維持平衡

(1)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

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但經常收支如有賸餘，得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預算法第二十三條）。

(2)總預算案歲入、歲出未平衡時，應會同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提出解決辦法（即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

歲計賸餘撥補之）（預算法第四十五條）。

(3)追加歲出預算之經費，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財源平衡之（預算法第八十條）。

(4)預算之執行，遇國家發生特殊事故而有裁減經費之必要時，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呈請總統以令裁

減之（預算法第七十一條）。

(5)法定歲入有特別短收之情勢，不能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時，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抵補，並由

行政院提出追加、追減預算調整之（預算法第八十一條）。

2.強制性及規費收入應經預算程序

政府徵收賦稅、規費及因實施管制所發生之收入，或其他有強制性之收入，應先經本法所定預算程序。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預算法第二十四條）。

3.預算以外不得有支出

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違背前項規定之支出，應依民法無

因管理或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返還（預算法第二十五條）。

4.大宗財產之處分應經預算程序：

政府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或交換，均須依據本法所定預算程序為之（預算法第二十六條）。

5.法律規定以外不得設定債務：

政府非依法律，不得於其預算外增加債務；其因調節短期國庫收支而發行國庫券時，依國庫法規定辦理

（預算法第二十七條）。

6.大幅增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須採收支同步考量觀念：

行政部門提出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預算法第三十四

條）。

(四)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必要

時，並應同時提案修正其他法律（預算法第九十一條）。

(五)試列舉如下：

1.預算執行率偏低，允宜審慎籌編預算。

2.重大列管計畫之管制考核，其執行成效仍待提升。

3.應收未收行政罰鍰之催繳，仍待加強。

4.公有財產之管理成效，亟待提升。

5.工程採購之營建物價調整方式，亟待加強。

6.部分機關補助業務之內部控制機制，有待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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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1-54頁一之（二）。

2.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1-54頁一之（四）1.。

3.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1-55頁至第1-64頁一之(五)、(六)、(七)、(八)、(九)

及(十)1.。

4.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1-64頁一之（十）2.。

三、美國COSO委員會基於監督功能在內部控制之重要性，於2009年發布「內部控制監督指引」

（Guidance on Monitoring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該指引認為監督功能之有效發揮，

係構築在「建立監督之基礎」、「設計與執行監督程序」及「評估與報告監督結果」三個要

項。會計人員係政府財務內部控制之重要監督者，請依據會計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會計人員之獨立性。（7分）

(二)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其調查權之法律規定。（5分）

(三)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如何處理？（8分）

(四)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其報告之提出方式及核定程序。（5分）

答：
(一)會計人員之獨立性，計有下列3種：

1.主計機構超然（組織超然）

各下級政府主計機關（無主計機關者，其最高主計人員），關於會計事務，應受該管上級政府主計機關

之監督與指導（會計法第二條）。惟主計機關派駐各機關之辦理會計人員所需一般費用，應列入所在機

關之經費預算；其屬專案業務費，得列入該管主計機關之預算（會計法第一百零五條）。

2.主計人事超然（職位超然）

各該政府所屬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及其佐理人員之任免、遷調、訓練及考績，由各該政府之主計機關依

法為之（會計法第一百零四條）。

3.主計職責超然（業務超然）

(1)不合法會計程序、文書之更正、拒絕與異議

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並

報告該機關主管長官。

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告該機

關之主管上級機關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不為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會計法第九十九

條）。

(2)主辦會計人員對會計事務之綜理、監督與指揮

各該政府所屬各機關之會計事務，由各該管主計機關派駐之主辦會計人員綜理、監督、指揮之；主計

機關得隨時派員赴各機關視察會計制度之實施狀況，與會計人員之辦理情形（會計法第一百零六

條）。

(3)對佐理人員從事會計事務之指揮

各機關辦理本法第五條至第七條所列各種會計事務之佐理人員，均應由主計機關派充，除直接對於前

條主辦會計人員負責外，並依其性質，分別對於各類事務之主管或主辦人員負責，而受其指揮（會計

法第一百零七條）。

(4)主辦會計人員因會計事務與機關長官爭執之處理

主辦會計人員與所在機關長官因會計事務發生爭執時，由該管上級機關之主管長官及其主辦會計人員

處理之。會計人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時，經所在機關長官函達主計機關長官，應即依法處理之（會計

法第一百十條）。

(二)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其調查權之規定：

依據會計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會計人員為行使內部審核職權，向各單位查閱簿籍、憑證暨其他文

件，或檢查現金、財物時，各該負責人不得隱匿或拒絕。遇有疑問，並應為詳細之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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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之處理：

1.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並報告

該機關主管長官。

2.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告該機關之

主管上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3.不為前二項之異議時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會計法第九十九

條）

(四)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其報告之提出方式及核定程序：

1.執行內部審核人員，如發現特殊情況或提出重要改進建議，均應以書面報告行之，送經主辦會計人員報

請機關長官核定後辦理（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十條）。

2.內部審核之有關資料及報告等應建立檔案分類編號妥慎管理，留備上級機關或審計機關查核之參考（內

部審核處理準則第十一條）。

【參考書目】

1.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2-59頁至2-60頁二。

2.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2-49頁一之(一)。

3.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2-49頁一之(三)。

4.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2-43頁附錄七「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四、行政院於98年12月2日核定通過「愛台12建設總體計畫」，計畫期程自98年至105年計8年，總經

費需求約3.99兆元，其中1.20兆元，採民間參與方式辦理，俾引進民間之資金、技術與效率，

以期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展，創造政府、廠商與人民三贏之目標；另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於98年3月13日訂頒「振興經濟方案專案列管重大建設－提昇公共工程執行效率方

案」，通函各機關除傳統發包方式外，宜善用統包方式辦理工程招標，以提升執行能量及效

率。請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政府公共建設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其辦理程序為何？（5分）

(二)機關甄選民間投資廠商，係以廠商承諾給付機關價金之最高者為決標原則者，其決標原則

規定為何？（10分）

(三)請說明「統包」之意義，及機關採統包方式辦理招標，須符合那些要求條件。（5分）

答：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99條規定，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旅遊等建設，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

定。

(二)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9條規定，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9條規定甄選投資興建、營運之廠商，其係以廠

商承諾給付機關價金之最高者為決標原則者，得於招標文件規定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下列廠商為得標廠

商：

1.訂有底價者，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廠商。

2.未訂底價者，標價合理之最高標廠商。

3.以最有利標決標者，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所評定之最有利標廠商。

4.採用複數決標者，合於最高標或最有利標之競標精神者。

(三)1.所謂「統包」，係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

購契約辦理招標者。

2.至機關採統包方式辦理招標，須符合之條件為：因採購特性，且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而辦理者。（政

府採購法第二十四條）

【參考書目】

1.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5-4頁二之(二) 4.。

2.王上達編著之98年版《審計應用法規（概要）》第5-108頁第十四題。


